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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 109學年度第 4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 3月 30日（星期二）上午 9時 

二、地點：行政教學大樓 5樓 515會議室 

三、主席：黃副校長東治                                 紀錄：沈詩涵 

四、列席指導：邱校長炳坤 

五、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 

七、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紀錄(110年 3月 9日)。 

 

八、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校發會 

案由：為修正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順利運作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擬修正部分條文： 

(一) 第 3條：增訂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校長指定代理人，以因應

召開會議需求。 

(二) 第 4條：增訂第 2項，各系、所、教學中心及學生推選委員，各

推選候補委員 1人，於委員因故異動時遞補。 

二、 案經 110年 1月 26日簽奉核在案，檢附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及專簽各 1份。 

決議：修正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校 109至 112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計畫之規劃期程為 109學年度至 112學年度，前於 108年 6月 18

日本校 107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及同年 6月 25日本校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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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在案，因應當前重要工作計畫與發展

目標，再行檢視及研提本計畫，俾利未來校務發展參酌。 

二、 檢附修正計畫草案 1份。 

決議：修正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為配合校務發展，教務處擬增設「招生組」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於 89學年度於教務處下設立招生組。後為精簡組織，於 101學

年裁撤，將招生業務併入註冊組迄今，註冊組除辦理註冊業務及各項

招生考試(三系單獨招生、運動績優生甄審甄試、繁星推薦…)外，並

於 110學年度起承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試務工作，未來各種入學管道

更趨多元，招生考試工作日趨繁重。 

二、 又鑒於少子女化問題，休退學率增高，及因應 108學年度高中課綱變

革，招生專業化已為現今教育部政策方向及目標。本校自 108學年度

至 110年學年度獲教育部核定辦理「招生專業化試辦計畫」，招生專

業化為教育部推動改革大學入學個人申請招生模式之重點業務，建請

於教務處下增設招生組，以因應日趨嚴峻的招生競爭環境。 

三、 檢附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奉核簽文及招生組規劃業務(如

附件 1、2)。 

決議：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有關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裁撤申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自 104學年起停招，最後一位學生於 1082學期

畢業。 

二、 本案於 109學年第 1次院務會議提案通過(如附件)，並於 109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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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日奉核後依程序提案。 

決議：照案通過，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國立體育大學管理學院戶外教育體驗場選定校內場地建置國際戶外探索

體育園區案，提請討論。 

說明：為執行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國際戶外探索體育園區建置計畫」，本案業於

110年 3月 18日簽核通過(如附件)，並於 110年 3月 23日本校第 665次

行政會議報告在案；校地使用涉及校務發展，依行政會議裁示提校務發

展會議審議。 

決議：請將委員提問與相關建議(包含本計畫用地變更緣由、目前用地的妥適

性、全區用途規劃、使用對象、未來經營管理模式及地質穩定性評估等)

於計畫簡報補充說明，並請續提校務會議審議。 

 

九、臨時動議： 

動案一                                           提案單位：呂景義委員 

案由：有關建議本校田徑場副場增設風雨走廊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位處潮濕多雨氣候地區，建議參考國訓中心建置風雨走廊的作法，

於田徑場副場紅色直跑道 1至 8線道增設風雨走廊(如下圖)，可因應天

候提供學生訓練、作為社團活動場地及承辦各項賽事休憩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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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請總務處與體育處綜合評估可行作法，研提方案提會討論。 

 

十、主席結論：感謝各位委員的參與。 

十一、校長指導：無。 

十二、散會：上午 9 時 32 分。 


